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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金老養員務公 

加增决議脹膨貨通因

卡
夫
人V
謂
：
她
的F
県
是
由
一
位
朋 

友
贈
送
的 
.1.將
耍
與 
t*胴
友®
分
獎
金~ 

華
倫
大
人
勇
有
四
兒
女
。
其
丈
夫
原
在 

距
必
尾
壮
埠
東
部
加
五
里
堪
曼
鎭
的
板
廠
工. 

作
，
近H
在
醫
院
留
醫
，
今
日
才
得
出
院..。 

她
昨
對
記
者
稱
：
關
於18

票
中
彩
歙
項
，
我 
一 

們
要
等
特
他
姪
家
後
、
才
知
道
如
何
處
理
。 

相
信
第 
一 件
事
可
能
要
購
買 
一 輛
汽
車
給
犬 

的
女
兒
用 
弼
杜
夫
人
，
其
丈
夫
在
越
行
工 

作
，
有
孫
兒
十
一
人
、於
獲
悉
馬
票
中
彩
後 

,
曾
謂
：
我
爵
福
驚
奇
，
亦
很
歡
喜
，對
於 

如
何
使
用
奨
口
的
問a
，
她
謂••
我
未
有
什 

麽
計
劃
，
在
此
種
突
俄
而
來
情
况
下
。
當
然 

沒
有
預
定
的
計
劇
。

加
駐
日
内
瓦
注
7

 

歸
迸
入
裁
軍
i

組臣
大
駐
日

~ 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一

內
比
聯
高
卷
濃
,飞
 1

1

海 I

 

加
拿
大
裁
呈
議
委
員
：
  

t."
^
s
^
l
 

貫
一
由
織
，.全
部
，
買
歸.糞
抽
蛇
節m
装*
届 

新
鹰
袋
依
鑫N

I.®

不
 
, 寶
至 
I. 荔 

「Y

奮播暮妳套蕭磐帷产藉整』 

其5
雌7
昌 W
iti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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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容
蛇
盛
豪
憂
力
。
一

二

 

"
二#/
吋途一馨闕奮農裁&
彝两 

*
f
1
<
歳杜 
y'-'-K
 会3
费*
值不適冒乱 

命
鲁
滅
本
年 *
鑫
 

#:星
度
.
淞
 W
矗
応
 

任
魯
担
集
■

國
灘
弊
打
尊

W

等
爲
 

項
工
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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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八
人
被
提
控
犯
法 
一 

..
人
滿
地
，加
差
大
社
電
忍*
彼
美
公
司
一 

二
十
八
XI 郵
車
君
機
，
6. 珍
像S
&

is 運 
) 

出
郵
传
，  

<

 被
礎
控
於
法
庭
內
。

优
二
十
八
名
司
機,
爲

$5

公
司
四
百
五 

士
名
實
行
息
工
司
機
Z.一
，
該
怠I
行
動
於 

二
H
三
日
通
開3
，
他
們
抗
議
滿
m•可
郵
局 

將
!tu們
獨
自
的
佈
約
，於
四
月
壹
日
起
分
給 

另
五
家
公
司
。

二
十
八
人
依
被
番
時
，
法
官
未
指
出
再 

審
日
期
，
各
被
吿
暫
時
無
需
錦
出
答SB

，
各 

1
除
被 
1S延
遅
連
出
郵
件
外
，
前
被g
非
法 

將
郵
車 M
置
於
郵
局
郵 

81 出
路
處
，各
被
吿 

答
話
，"
皆
由
区
山
一人
發
言
。

m
導N

M

鬻
柬
浦
塞
尊
不
用
友
誼
政
輿
. 

b  

1
;
 

「 

••
，

二 

. 

據
新
華
社
廣
胃
存••
范
文
同
曾
枚
電

「
一B
■
會
由
柬
政
府
交
礬
國
駐
柬
浦
寨

州
委
員
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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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诙
余

屋
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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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國 王
子
施
漢
諾
二.

( 
新
束
浦
塞
政
的
，
將
冊
會
交
給
英
國

越
政
府
堅
决
洙

取.睦
鄰
政
憶
，
籠
續
椎
持
對
柬
國
的
友
誼
關 

係
。

原
因
，
由
於
英
國
爲
一
九
五
西
年R
內
瓦
曾 

議
主
佬
之 - 
c

一 
庚 

「
虎 

一 
隼 

一 
二

一 
月 

1

小 

-

十 
一 
九 

一 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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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
一

一
美
機
進
人
柬
境
轟
炸:
一
黎
軍
與
游
擊
隊
戰
鬥 

(
黎
巴
嫩
，
貝
魯
特
美
聯
美
電)
日

亳
跡

擊

)

=

(

西
直
廿
六
日
美
聯 ®
電
)
據
美
軍
總 

「
部
報
竹
：
美
空
軍
戰
鬥 
)a炸
機
隊
昨
飛
入
柬 

(
國2

內 6
炸
北
練
軍
炮
位•
此
爲
在
共
炮
轟 

*
襲
現
駐
接 
.柬
境
南
越
軍
陣
地
像
的
報
復
行

一
IE

者
報
併
指
出
，
此
間
巴-
M
坦
游
整
隊
與
黎 

巴
懒
陸
軍
人
員
，
曾
發
生
电
烈
射
擊
事
件
。 

射
擊
地
點
在
貝
魯
特
敗
部
邊
沿
地
區
內 

發
生
。
該
地
區
主
要
被
巴
更
斯
iti 
游
擊
份
子 

所
估
據
。

證
人
指
出
，
游
整
份
干
，
首
先
向
旬
圍 

】教
師
建
院
陸
軍
人
員
開f

，
軍
方
人
員
立 

刻
開
大
験
整
，
證
人
沒
指
出
雙
方
是
舍
有
死 

，傷
"豪

觀
世
界
博
斷
會
塞

一 
目
 

表

《

美
軍
發
言
人
稱
：
此
項
追
擊
春
炸
屬
於 

宫
衛
政
策
，
爲
两
週
內
第
三
次
進
人
柬
境
脇 

助
作
戰 
tT動
。

^
M
^
^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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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高
温
度
五
五 
低
温
磨
三
五 
一

三
一 

日

雲
埠
七
旬
老
嫗
朋
友
贈
馬
票
中
獎
十
三
萬
元

支

持

施

漢

諾

建

解

放

軍
0

一：
人■

■

▲

身

*一 

(
畲
邊
府
H-六
日
加
拿
大
社
電)
據
靈
通
人
士
今
日
透
露
侑M
 
稱
：
化
极
及
越
共
等
外 

一
交
使
小
將
於
明(
国
期
五)
日
，
撤
退
束
浦
樂
。
幷
謂•♦
河
內
及%
共
等
滿
暫
時
停*

柬

一
國
的
外
交
關
僚
，A
非
JE 式
宣
佈
絕
交
。

一 

政
變
後
的
柬
國
新
政
府
再
度
呼
籲
北
越
收
越
共
立
即
在
曲
邊
府
舉
行
圓
桌
會
議
，
討
論 

一 
越
南
軍
隊
曲
離
柬
境
問
題
。
上
调
曾
在
此
間
舉
行
三
角
會
，
但
因
比
越
認
爲 
以
會
議
原
定
談 

一 
判
君
關
三
月
九
日
搗 8
使
館
事
件
的
赌
償
問
歯
，
但
拒
絶
討
論
撤
軍
問
鴻
，
緒
巣
不
歡
而
散 

一 
。
柬
國
數
千
靑
年

E  
抗
議
越
共
游
修
隊
在
柬

英1
海
外
花
費
增
加

(
倫
敦
路
透
社
電)
英
國
上
遊
當
局
指

境
活
動
，
曾 
fn'北
越
及
国
共
等
使
館
襲
擊
， 

一
加
以
搗
亂
。

現
牝
越
已
宣
佈
全
力
厄
持
施
漢
諾
王
子 

一
，
準
備
裸
取
武"
以
謀
恢
復
其
瞰
權"
上
越 

新
聞
社
在
金
京
發
表
文
吿•
表
示"
持
施
漢 

諾
在
北
京
自
佈
籌
to國
家
解
放
軍,
實
行
推

出
，
英
國
人
不
顧
ti 府
自
侪
，
於
去
年
時
， 

在
海
外
共
狗
費
九
億
三
千
六
百
萬
元
。
政
府 

曾
宣
怖
指
出
每
一
個
人
在
希
外
時
所
rtte 
花 

費
者
爲•
百
二
十
元
。

十
共
有
七
十
五

英
國
人
至
海
外
渡
假
者

一

柬
國
新 
〃
府 

據
金
邊
一
當
地
報
章
今
日
報
为
，
柬
政

萬
人
一
至
五
白
七
十
五
萬
人
一

一
柬
向
英
搠
提   

<
 要
求 
X 

撤
退
國
際
監
晉
委
會 

(
倫
敦
路
透
社
電)
英w
官
昌
指
出
， 

外
交
部
方
面
，
日
前
止
研
究=
份
由
新
柬
浦 

寨 
府
所
提
出
的
旭
會
，/
•
會
要
求
英
國

一 
府
軍
與
越
共
曾
在
柬
國
南
部
發
生
激
烈
的
衝 

一 
突
，
柬
軍
損
失
頗
衆
，
越
共
傷
亡
數
子
，
未 

見
公
佈9

西
貢
消
息
：

統
阮
文
紹
曾
表
示

一
希
望
不
久
即
能
與
柬
恢
復
各
種
關̂

。：

一 

，香
港
路
透
社
電
：
化
越
總
理
范
文
同
現

電

訊

雑

謂

舞

交

宫

；

多
朗a
加
拿
大
社
電)
此
間
電
飘
報

刊
稱 
愛
沙
尼
亜
人
中
实
公
會"
要
求
加
拿
； 

大
外
便
部
長
沙
皮
，
下
令
驅
逐
南
名
蘇
聯
外
邓 

交
一
日
員.

該
能
列
出
駐
奧
太
瓦
特
派
員
応
央
汀
頓
乱 8
 

的
報
尊
指
出
有f
名
蘇
聯
外
交
官
員
，被
白
『工

疑
爲
蘇
聯0

報
部A
員
，
而
在
酎
拿
大
内
有 

間
諜
行
爲
“

循  

<* 
報*
稱
，
讀
公
會
指
控
看
貫
梅
利 

部
夫 
昼
蘇
聯
駐
奧
大
瓦
特
派
員"
抄
澳*
总 

瓦
內
已
有
五
年 t 
用
- 
人
則
負
加
豎
居
/
統 

他
被
控
不
京
加
淳
薩
瀆
瀑
罡
*
 

公
會
在
函
件
中
费
涯
遡
海
利
V
 

社
信
罵
醫
生ilw

^

」

|1

 
整
 

签

反
對
省
府
接
管
醫
院

(
域
多
例
加
拿
大
就
電)
一
名 
tt信
黨 

瞽
生
，
在
毕
的
省16

會
內
指
组
，
他
野
育
府 

在
省
議■
内
»! 
提
出
由
省*
 接
管
本
省
各®
 

用
感 

>-•■<偏
促
不
安
。

薙
利
士
醫
生 
爲
代
表
橡
満
省
議
員
， 

^
韻
他
所
關
切
者 
8
 省
府
是
有
會
在
一
定 

的
時
間
內
，
使
用
故
種
權
力
，
接
管
本
省
内 

各
醫
院
。

省
府
於
提
機
該
瞥
院
法
例
修
正
案
時
， 

立
刻
灃
到
的
民
生
黨
及
自
由
黨
的
攻
擊
，
一
. 

該
修
正
案F
，
省
府
可
任
命)
公
共
行
政
人 

員
管
偽
本
清
內
甞
醫
聲
幽
号
省
^
 

年
認
爲
珍8$

雖
弱
財
枚
不
貧
宣
住
喚
，
上
轟

巾= 

@
5̂

4
十
一+
二盛

任
用
代  

@

4
 
員

ii^Bssi

一 
芝
加
哥
劇̂

^
 

輕
已
停
止
垂
工
斤
防

遭
受
櫻
提
出
抗
議 

(
巴
黎
繼
畫
法
國
政
府
 

再
面
鼻
建
 F

勤
电
法
泉
應
 »
号
 
目
的
在
抗
議
政 府

，
目

俞

、
、
芝
加
靜 
聯
社
電
一
伞
国
郵
差
協
會 

F
 
行 

€3，85
抗
議n 
芝
加
哥
辦
串
處
，已
正
式
結
束
三
口
的
非
法 

罷-
事
件

r 

芝
蜂
寻
辨
事
處
主
席
史f
 
親7

帝
領 

抗
議 
e

道
阻
塞
，
使
各
城 
四
十
伍
名
郵
差
，進
人
各
郵
局
內
工
作 
稍 

市
交
通7
法
來
建
"
等
做
市
警
員
，裁
献 
後
各
罷
工U

IA

赤
10至
工
作
崗
位
。 

恢
復
铁
序
時
，
要
普
者
整
衝
突
。 

R
—
鱼
国
‘ 

在
法
國
蠢
蒙
迪
奥
市
警
会
員
、
峠
注
周
出
，
他
與
其
他
工
自
傾
袖 

曾
用
儷
涙
轉
粪
：1*
啟
，
部
份
暴
礎
匂
我 

知
計
蹙1
、
目B

F
 

-

总
警
良
堂
礎
個
庁
勖
守
，
零
刷
學8
 

郵
昌
發
言
人
指
出
，
史
治
於
作
上
通
宣 

竺
E
兔
"
礙
.

齊*

員
佈
後
不
久
，
各
郵
差
即
分
別
囘
至
十
四
本
五 

抛

擲

石

呼

鼻

殷

，
十一 
個
号
內
工
"
。 

小
商
議
議
4

政
府
累
統
野
 

!

人
指
出
，
由
於
郵
差
饮
復
工
：
 

他

們

有

蚊

視

取

得

工

 I 

一 
名
番
男
子
 

截
坐
塞
環
球
旅
行.

(
性
柏
肘
電
)
二
名
失
去
南
足 

及 - 
手
臂
美
査
利
白
朗
寧
，
在
他
自

芝
加
歸
市
郵
政
服
務
苏
惨
復 *
常

“
 

.R
EII

代
表
正
式
表
示 

不
會
使
用
生
物
武
器 

一
日7
瓦
美
麻
it電
"
轉
拿
大
代
表 

答
應
就
算
他
國
使
用
生
物
武
器
對
付
如
事
大 

，及
盟
國
，加
拿
大
亦
只
用
化
學
武
器
還8
。

£
信
心
鼓
動
微
便
車
方
式
，
已
演
通 

三
萬
人
常
環
曩
行
。

ft 曹
年"

歲
磁
國

一 

加
拿
大"
表
依
納
提
夫••
在
二
十
何
國 

，" 

?

於
作:
旅 
裁
軍
鎖
議
上
，
出•
加
拿
大
政
府
，
已
表
示 

途
中8
^
^
迷
舔

-#(股
一
醉
酒
鬼
梆 
如
全
球
小
禁
止
使
用
化
學
武
器
，m
國
亦
會 

猫
疇
狗
侵
襲
。
. 

停
止
運
均
種
裝
備
。

白
朗"
建
悟
8<
間
時
，
指
直
通
有
一 

英
國
與
蘇
聯
」■
會
上
提
出
保
復
問
題 

五
更
三
仟
里"
酵
隙
才
能
返
囘
美
國
，
時
，
各
會 
校
表9
刻
討
論
•
覺
間
題
。 

他
於
夫
謎
臨
婚
重
，4
路
痺
上
一 

依
納
提
夫
指
：
加
拿
大
在
日
前
與
過 

以
演
笑
劇
发
邊
嘖
野
▽
他
目
前
術
需 
去
，
丹
国
存
有
生
物
性
武
器
，
此
外
亦
沒
企 

要
者
爲
七
酒
一
一
績
号
雌
他
能
往
雪
梨
及
越 
圖
要
發
展
叶
旗
武
器
，
他
並
指
出
ml拿
大
目 

過

非

洲

缥

地

。 

前
办
沒
化
學
件
武
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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轟
炸
隆
樟
外
圍
北
越
軍
騎 

義

府

拒

共

方

和

議

 

璽
噸
   

m:電
)
據
噂
靠
消
息
：
美
寮
霭
 
空
軍
舞
機
隊
今
日
大
離
空

rf時
•

架 
考
在
策
酒

(
永
珍
然

野
隆
樟
基
地
琳N

61r

佔
計
北
越
軍
約
二
方
除 

产
小
頰
模
第
彎
*
誉
陶
軍
駐
守
勘
地
的
虛
間

人
，
分
佈
於
降
樟
的
外
圍.
不
斷
進

隆
樟
北
点 

地
凡
瓶
年
廠

*
藹
潛
軍

RS 個
適
地,
巳.
爲
褒
軍
進
襲
的
主
要
到
象■
隆
樟
基 
一 

締
舞
參
域
忆
81'修
人/
里
，
爲
汪
標
將
軍
率
領
苗
族
七
千
民
兵
的a
 

浜
灌
作
戰
，
外•圍 
ll-f崗
前
哨
站
，S
 道
共
軍
襲
擊
，
阻
截
隆
樟
基
地
一

部
，
在
美
國
譜

與
外
間
変
通
柄
粵 

-'■<> 

在
政
治
淋
繊
唾"
晒
理
富
歸
現aj

再

柏
林
四
強A
便
會
議
一

(
柏
林
路
透 
it電
)
樂
礙
英
法
等
国
决 

使
今h
。
柏
松
舉
运
十
一1
碾
消
次

19 强
曾 

當
， M
W
小
诗 
,>始
告
休
會
，
定
期E
次
四 

貝
二
十
八H  

S..
  疗會950

，
據
英 

16宴   

<;、
南
：
此
次
會
議
龄
討
ISI 

■
消
除
柵
林
的
緊
張
価
勢
。

度
拒
絶
寮
火
力 

寮
境
，作
爲
条
S

减
停
止
手
機
空
龔

舞
嚼
的
用
鱼
條
件
。 

諭蘿吏府
広
曽
要
保
持 

就
汨
焦  

^

- 見
，•
丹r
提 

裡
砲
羨
豪
整
一
。;

双
方
試
探
骊
泵
鬱 

出
新
的
相
議
籥
.

:

演
  
 

^

 炸
，2

近
如 

正
式
提5
五
里 ®
"

建
轉
之
：
何
總
而
富

寮
共
要

以
機
群
續
诈
埃
及
；

(
台
拉
維
夫
路
透
it電
-
儼
此
間.軍®
 

偶
吿9
以
色
列
機
羣
今
日
大& 
空
襲
蘇
彝
士 

灣
冷
沿
運
河
附
近-
密
的
埃
度
防
空
炮
位
及 

其
他
軍
事
日
標
；
羅
四
小
事
■
以
機
全
部 

安
全
返
防
。

一

三
美
兵
被
控
屠
殺
越
民 

、
阿
特»
■
聯 
ttts"St

美
眼
軍 «
»

馬
曾
轉
表
會 

.J6#

'W爲
如
果
北
越
軍
撤
離
開. 

寮
境
，、則
亦 
m.景
苦
歌
 

s.-。••

秘
魯
接
瞥
話
控
制
權

(
利
爲*
帥
侖
)
■
書
构
革
命
軍
政

府
昨
已
正4
^
^
■
公
司
的
控
制
權 

，
此
項
交
易
墜 »
野
有
空
 
千
七
百
江
十

萬
美
元
，向
第
蠡
駅
蛇
話
度
蜜
訊
公
司
購

戳
京
电
八
九
黠
二 
的
股 
臂
、
麥
化
遜
昨
報8
;
環
又
有
后
重
兵
被

買
秘 
皆
電
話
一 

份
，
獲
量

p
w

B'-e

s..
’代8
 曾H
此 
指
控
牽
涉
一
九
一
八
八
年
三
月
在
南
越
美
麗
郷 

零
舉
自
舞
字■

一̂

9  

居
殺
平
民
案
件
，
聽
候
審
訊
。

瞬

(
雲
高
華
加
拿
大
社
電)
本
年
春
季
愛 

爾
蘭
大
盡
票
，
昨
日
在
裔
化
部
頓
卡
斯
特 

市
林
肯
舍
馬
傳 
舉
行
跑
編
决
赛
揭
險
俊
，
卑 

詩
省
低
原
地
匾
有
三
一
婦
女
便
中
頤
二
等
獎
金 

，
共
計
達
卅 
一 萬 
一 F
二
百
元
。

雲
埠
慕
娜
卡
门
雲
夫
人
及
必
尾
杜
埠
華 

倫
天
人
等
房
人
均
中
頭
獎
，
每
人
十
三
萬
元 

。
雲
埠
路
易
士
弼
杜
夫
人
中
一
奨
，
得
五
萬 

二
千
元
，

卡
中 
雲
夫
人
，
境
年
匕
十
歲
的
退
休
老 

。
昨
日
接
見
記
者
訪
問
IL,f，
曾
謂
彼
最
近 

曾
因
跌
碎
臀
骨•
三
個
刀
眠
床
不
起
。
現
在 

仍
感
週
身
戰
慄
不
定
，
不
要
向
我 

>'. 
提
出
問 

曾
，
我
亦
不 S
 要
什
麽J
。

大
人
走
失
比
电
童
多

•■ 
(
大
阪
加
拿
大
社
電)
在
大
阪
世 m
博 

覽
曾
，
成
年
人
年
失
的
問"
比
兒
童
更
多
， 

因
爲
不
少
廖
觀
者
爲

11 本
日
下
人
，
fill 們
於 

參
観
溥
覽
會
時
，
不
顧
帶&
者
，
受
到
蹲
覽 

會
塲
上
聲
色
吸
引
，
而
與
人
羣
焼
失
。 

此
外
博
覽
會
上
，
备
一
 
設
備
，
皆
家 

長
分
易
找
凶
他
們
走
失
的
迁
童
。
每
一
家
長

於
進
入
博
覽
會
時
，.皆
有

張
可
分
爲
两
段

的
票
，
每
一
票
上R
同
樣
滋
碼
，
家
長
把
其 

中
一 
段
掛
在
兒
童
身
上
，
年
童
於
走
失
後
， 

廣
播
員
立
刻
播
出
該
票
號
溺
，
請
在
電
視
上 

映
出
酸
兒
童
，
使
家
長
可
跟
據
另
一
段
票
號 

碼
領
囘
兒
童
。

、
奥
火
瓦
加
意
大
ttiT•
國
雷
方
面•. 

於
外
日IS

過
咳
項
上
議
員
與
國•
議
員
餐
老 

金
育
關
繕
案
，
故
府
福
出
該
議
案
目5*

，@
 

針
對
退
沐
公
務一一

養
老
金
，
在
通
货
膨
脹
中
一 

所
受
制
的*
"
。

die

案
於
四
月
一
月
生
敏
，在
fcss
案 

下
，
於
一
儿
百
二
年
退
休
公
購
員
，
餘
攫
得 

養
白
金
，
比
肮 

18加
百
份
之
四
十
二
畫
八
。

«;議
案
，
並
計一:

在
毎 

年
內
，
給r
各
退
侬
公
務
貝 

每
年
增
加
自
份N

二
養
老
金 

散
字
。

在
該1S  

S

中
，
耳
中
一 

部
份
特
別
興
國/
議   

»:中
口 

M. 
案F
，
國
传
議
員
典
一
議 

員
，
毎
年
所
領
得
養
老
金
， 

由
三
千
元
增
节
三
干
七
、
元 

，  

 

th現
任
國
會
議
員
與
上
議 

■
則
由
白
份7
六
增 

41百
份

之
八
。在

逸
去
的
計
副
下
，
要
被
靈
底
三
百
项 

會
議
口
，
才
育 5
格
享
受
國
會
議H

任
何
人
在
一
年
內
被
選
三
次
仆
可
算
彼
得

,此
資
格
，
但
至
今
爲 
It 
，
仍
未 
勺
出
在 
一 年 

內
舉
行
二•
次
選
舉
，
涌
京
每-
議n
當
選
三 

次
，
即
表
示
在
國
自
內
使
職
為
十
五
年
。 

在
新
養
老
金
計
劃
，
在
國
會
任
駿
六
年 

議
員
即
清
灌
老
金
資
格
，
任
眼
十
年
盾
，
養 

若
金
乞/
寿
一
八
千
三
百
元0 

社
會
福
利
不
應
限
制 

須
要
保
證
入
息
制
度 

(
奧
太
瓦
加
金
大
社
電
一 
加
拿
大
社
會 

碣
利
工
作
人
員 ®
蛇
指
出
，
社,
函
利
雁
助 

木
應
有
所
限
制<?
」
：
，

•
一 

:

$$

協
會 $
上15

院
貧
首
爹
員
會
七
稱
，
一 

有
人
息
人
土
，
仍
野
苗
需
要
社
會
鶴
利
協 

i6A
吐
之
七
；

一
；
;

；"
.
 

協
會
又  

®

-，
覆
科
博
受
冠
第
篇
利
協
肋
一 

，■
不
應
鍵
6:和
允
許
接
受
et會
用
利
條
件
之
一 

下
，
例
如
每d

u

， 
|»業
訓
練
及
其
一 

価
ft會
顧
州
準
。
，：
：

：
1

二
：
 

:
■

.....:一$5eir

捅
时%
攀
方
撃
趣

,<鑫
5 

國
內
韻
婚
挣
每
年
入
昌
蜂
制
度
，
但
相
僵

«- 

府

一:?

面
.
會
許
邊
期
考
盧
後
，/
會
修
出
此
一 

一.•
度
的
决
抬
。：;

：:
：

.
加■
失
紫
人
數
增
加
一 

1

i

消
費
繼
續
上
漲 

:
二
斯
太
耳
加
弟
大
血
製
屮
輪
拿
周
路 

勞
工
簪
.
，
任
向
中
央
政
府
內
閣
姿
員tr

發 

.表
価
短
用
報
時
， ̂

何
出
警
號
，
指
在
加
拿 

大
内
，
失 

51 數 
字
及
必
活
消
費■
繼
續
增
高 

技
協
曽
主
席
史
勿
失
，
在
提
出
此
年@
 

時
，
指
，於
二A
時
，
ml拿
大
失
業
人
數
增 

加
百
份
之
六
點
五
。失
業
人
歸«

"

二 

風
六
千
人
，
去
年
同
時
期.0
四
十
八
風
五
千 

人
。，

史
勿
夫
冃
指
出
，
同
時
，
糧
食
價
格
亦 

吿
5?

加
， 

/1: 
全
卯
拿
大
外
，
生
活
消
費
不
断 

卜
升
。此
一
簡 ®
本
在
二
月
時
公
報
，
由
於 

政
府
要
求
，
延
至
三
月
時
才
提
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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